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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1.本图依据甲方提供的核定用地图，现状图等相关资料绘制。
2.平面坐标系采用天津2000年任意直角坐标系。
3.高程采用1972年天津市大沽高程系。
4.水准点位置由甲方提供。
5.本图所注尺寸均以米为单位。
6.图中所注尺寸均为外轮廓尺寸，含外保温、不含外饰面。
7.消防、人防、电力等附属设施的布局和规模，均以相关部门审批结果为准。
8.图中所注建筑高度H为室外地坪至屋顶完成面高度。
9.本方案设计符合《天津市建筑类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设计方案规范DB12/T 990-2020》、《天津市建筑工程规
划管理技术规范DB12/T 1040-2021》及相关规范要求。
10.住宅配建停车位100%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，按照现行《天津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（库）标准》配建停
车位。
11.本项目所有阳台、凸窗、室外空调机搁板的设置均满足《天津市建筑工程规划管理技术规范
DB/T1040-2021》12.1.4条的要求。
12.小区围墙均在用地红线以内。
13.我设计单位承诺设计方案符合所有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、规范、标准要求；我设计单位对设计的真实性、准确
性负责；如有问题，我设计单位对设计方案终身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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